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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理工校发〔2020〕10 号

青岛理工大学
关于印发《青岛理工大学二级单位目标管理

考核实施细则（修订）》的通知

各职能部门、教学院部、临沂校区：

经学校研究同意，现将《青岛理工大学二级单位目标管

理考核实施细则（修订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青岛理工大学

2020 年 4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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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理工大学
二级单位目标管理考核实施细则（修订）

为推进二级单位目标管理，科学评价二级单位工作业绩，

做好二级单位年度考核工作，依据《山东省本科高校分类考

核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（鲁政办字〔2019〕176 号）的有关要求，

特制定本细则。

一、考核组织

在学校二级单位年度考核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，由目

标管理与考核工作办公室牵头，组织相关主责牵头部门，按

照考核指标体系对教学院部、党政机关部门、教辅部门进行

分类分项考核。

二、工作程序

1.学校二级单位年度目标任务确定下达后，由二级单位

年度考核工作领导小组结合年度目标任务对考核指标进行调

整，作为该年度的考核依据。

2.各二级单位对照年度考核目标进行自评，撰写年度工

作总结，形成书面报告，并向相关考核部门提交业绩证明材

料。

3.考核工作办公室对各二级单位材料进行公示，公示期

不少于 3 个工作日。

4.各考核部门按工作进度完成情况对各二级单位年度工

作进行考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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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考核部门组织相关人员对各二级单位整体工作、学校

中层干部的各项工作进行民主评议。

6.各考核部门统计汇总考核结果，提交年度考核工作办

公室审核，形成学校各二级单位年度考核结果，报校考核领

导小组研究。

7.考核工作办公室公示二级单位考核结果，公示期不少

于 3 个工作日。

8.经校长办公会议和校党委常委会批准后由考核工作办

公室公布学校二级单位年度考核结果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1.各二级单位参照考核指标体系，落实工作责任人，积

极有序开展工作。及时做好各项工作文档整理和数据积累与

统计，为学校考核检查和统计汇总做好准备。

2.各主责牵头部门以考核指标体系作为目标管理的主要

依据，根据考核指标的观测点，协调组织有关部门进行相应

指标的考核。数据由各牵头主责部门直接统计，必要时向各

二级单位收集，确保数据的准确性，并注意保存相关文档材

料。

四、考核指标体系

二级单位年度考核内容包括党建工作、目标任务、民主

评议和减分事项（见附件 1）。

党建工作单独进行考核,考核的主责牵头部门为组织部，

实行定性与目标任务定量考核相结合的方式（考核标准见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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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 2），结合各二级单位目标任务定量考核结果，综合评价二

级单位的党建工作，考核结果分为“优秀”、“合格”和“不

合格”三个等次。二级单位具体考核指标及权重如下：

1.教学院部考核指标及权重（见表 1）：

表 1 教学院部考核指标及权重

注 1：思政教育 注 2：运动训练 注 3：学生体育活动

考核
内容 考核指标

教学
院部
（I）
权重

教学院部（Ⅱ）权重
打分
标准

主责
牵头部门马克思

主义学
院

体育
教学部

继续教育
学院（高等
职业学院）

目标
任务
80%

教学工作 25% 25% 25% 25% 见附件 3教务处、国
际交流处

科研工作 20% 20% 20% 20%
（注 4） 见附件 4科技处

师资队伍
建设 15% 15% 15% 15%

（注 5）
见附件 5

人事处

学科建设
与研究生
教育

15% 15% 15%
（注 2）

15%
（注 6） 见附件 6

研究生处
（学科办）、
国际交流处

学生工作 15% 15%
（注 1）

15%
（注 3） 15% 见附件 7

学生处、团
委、研究生
工作部

其他项目 10% 10% 10% 10% 见附件 8校办

民主
评议
20%

学校领导
评价 40% 40% 40% 40%

采取民
主评议
方式评
分

组织部、目
标管理与考
核工作办公
室

师生满意
度评价 30% 30% 30% 30%

交叉类别
评价 30% 30% 30% 3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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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4：办学效益 注 5：管理工作 注 6：创新转型发展

注1—注6考核指标的主责牵头部门为目标管理与考核工作办

公室，打分标准见附件 9。

2.机关部门考核指标及权重（见表 2）：

表 2 机关部门考核指标及权重

考核
内容 考核指标

机关部
门（I）
权重

机关部
门（Ⅱ）
权重

打分
标准

主责
牵头部门

目标
任务
70%

工作作风与服务 20% 20%

见附件 10
目标管理与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职责履行情况 35% 30%

重点工作 35% 40%

创新工作和特色 10% 10%

民主
评议
30%

学校领导评价 40% 40%
采取民主评
议方式评分

组织部、目
标管理与考
核工作办公
室

部门员工评价 30% 30%

服务对象满意度评价 30% 30%

3.教辅部门考核指标及权重（见表 3）：

表 3 教辅部门考核指标及权重

考核
内容 考核指标 权重 打分

标准
主责

牵头部门

目标
任务
80%

工作作风与服务 20%

见附件 11 目标管理与考核
工作办公室

业务职能 40%

重点工作 30%

创新工作和特色 10%

民主
评议
20%

学校领导评价 40%
采取民主评
议方式评分

组织部、目标管
理与考核工作办
公室部门员工评价 30%

服务对象满意度评价 3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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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原《青岛理工大学

二级单位年度考核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青理工校发[2019]8 号）

文件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1.二级单位考核减分事项

2.党建工作考核标准

3.教学院部教学工作考核标准

4.教学院部科研工作考核标准

5.教学院部师资队伍建设考核标准

6.教学院部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考核标准

7.教学院部学生工作考核标准

8.教学院部其他项目考核标准

9.教学院部（Ⅱ）有关指标考核标准

10.党政机关部门考核标准

11.教辅部门考核标准

青岛理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0年4月29日印发


